附件3
[bookmark: _GoBack]肉品分割配送主体信息表

主体名称（盖章）：
填写日期：    年  月  日
	主体情况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

	
	住所（经营场所）
	

	
	法定代表人
	
	联系电话
	

	
	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
	

	
	分割场所地址
	

	
	经营设施
空间布局图
	请另附A4纸加盖公章提交

	申请类别
	首次申请
	变更申请（变更分割场所）

	进货情况
	屠宰厂家
	

	配送情况
	配送方式
	直接配送
	委托配送
	混合配送

	
	配送单位类型
	餐饮服务经营者
	集中用餐单位食堂（学校食堂、托幼机构食堂）

	
	
	其他（请注明）
	

	承诺书

为确保肉品质量安全，本单位承诺：
一、严格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《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》和《广州市生猪屠宰和生猪产品流通管理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切实履行食品安全主体责任，诚信自律。
二、经营的肉品来源于政府许可的屠宰企业。
三、按照保证食品安全的要求对经营的肉品进行分割、运输。
四、按质、按量向用肉单位供应肉品，不掺杂“私宰肉”“注水肉”，不以次充好。
五、依法依规使用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肉品市场销售安全监管系统，做好进销台账，不弄虚作假，自觉接受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的监督。
本申请表格所填内容正确无误，所提交的证明文件真实有效。如有虚假将承担法律责任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
备注：
1.本表格用蓝色或黑色钢笔、签字笔填写，字迹工整、清晰，不得随意涂改；
2.附件材料用A4纸张打印或复印，并加盖申请主体印章；
3.首次申请、变更申请应提交《肉品分割配送主体信息表》，附经营设施空间布局图；
4.肉品分割配送主体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应包含“鲜肉批发”或“鲜肉零售”。

